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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复议决定书

柳政复〔2025〕31号

申请人：张XX，身份证号码：220524XXXXXXXX3367
住址：吉林省XX县XX乡XX村一队
委托代理人：仇XX，吉林XX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柳河县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 

住所：吉林省通化市柳河县柳河大街769号
张XX对柳河县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未依法履行给付工伤保险待遇职责不服，于2025年7月15日向柳河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本机关依法已予受理，经延期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申请人请求：1.确认拒绝支付工伤保险待遇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2.责令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一次性伤残补助金27500元，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27500元；3.责令被申请人承担本案复议相关费用。
申请人称：申请人系柳河县XX钙业有限公司职工。2023年5月4日上班途中遭遇交通事故，2023年 11月17日经柳河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认定为工伤，并鉴定为八级伤残。2025年2月10日，经柳河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调解（柳劳人仲[2025]2号），明确工伤保险待遇由被申请人支付。2025年2月10日申请人向被申请人申请待遇时，被申请人以“申请人已退休”“劳动合同未备案”为由口头拒付，未出具书面决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八条、《工伤保险条例》第四十六条，社保机构必须书面答复待遇申请并说明理由。被申请人仅口头拒绝，违反法定程序。《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关于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进城务工农民因工伤亡应否适用工伤保险条例请示的答复》（[2010]行他字第10号）明确规定：用人单位聘用的超龄务工人员，工伤保险待遇应依法支付。《工伤保险条例》第二条、第六十二条规定，只要用人单位依法参保，职工即享有待遇。劳动关系备案属于管理程序，社保备案非享受待遇前提，不得剥夺职工实体权利（《社会保险法》第五十八条）。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七条，八级伤残应享受一次性伤残补助金（11个月工资）及医疗补助金（依地方标准）；柳劳人仲[2025]2号调解书已确认支付主体为被申请人。
被申请人称：张XX原系柳河县XX钙业有限公司职工，2023年5月4日上班途中遭遇交通事故，后被认定为工伤、鉴定为八级伤残。2025年2月10日经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调解明确单位应配合当事人办理工伤保险待遇。在其申领待遇时，被申请人依据经办流程进一步核实其劳动关系的真实性，根据单位提供的资料确认，张XX工伤发生前已与单位解除劳动关系，被申请人已按用人单位退款退账申请，根据《解除（终止）劳动合同证明书》相关信息，将原单位2022年1月至2025年5月期间为张XX多缴的工伤保险费进行退费处理。2025年2月10日柳劳人仲[2025]2号仲裁调解书明确单位应配合张XX办理工伤保险待遇，并未确认被申请人为工伤保险待遇支付主体。张XX在工伤事故发生前已与柳河县XX钙业有限公司解除劳动关系，根据工伤保险参保及待遇支付逻辑，劳动关系是参保和享受待遇的基础前提。单位基于劳动关系解除事实申请退回已多缴工伤保险费，符合工伤保险费征缴及管理相关规定。在劳动关系已解除、保险费已退回的情况下，被申请人无法从工伤保险基金中支付张XX的工伤保险待遇。被申请人与用人单位详细核实张XX的基本情况，并将处理结果第一时间反馈给用人单位，程序上并无不合理性。

经审理查明：申请人张XX于2021年与柳河县XX钙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XX钙业”）签订劳动合同，合同起止时间为2021年1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该合同在柳河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备案。2021年12月31日之后，申请人继续在XX钙业工作，双方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申请人于2023年5月4日上班途中遭遇交通事故。2023年11月17日经柳河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认定为工伤，2024年6月26日经通化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鉴定为八级伤残。2025年2月10日，柳河县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委员会作出柳劳人仲[2025]2号《调解书》，明确XX钙业配合申请人办理工伤保险待遇（一次性伤残赔偿金、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在申请人向被申请人请求支付工伤保险待遇时，被申请人因“申请人已退休”“劳动合同未备案”“不具备真实劳动关系”等口头拒付，被申请人未出具书面材料。

另查明，申请人在XX钙业期间每月工资2500元，申请人至2021年11月1日满50周岁，至2023年5月4日未享受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XX钙业为张XX缴纳工伤保险，参保时间为2021年5月，缴费记录开始时间为2021年6月，缴费终止时间为2025年5月。已依照被申请人要求全部退回。

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证明：

1.柳人社认字[2023]65号《认定工伤书》；

2.编号：2024193《劳动能力（工伤）鉴定结论通知书》；

3.柳劳人仲[2025]2号《调解书》；

4.《解除（终止）劳动合同证明书》；

5.个人参保证明（张XX）；

6.单位职工退款退帐核定单；

7.情况说明（XX钙业出具）。
本机关认为：《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规定：“国务院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负责全国的工伤保险工作。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工伤保险工作。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按照国务院有关规定设立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以下称经办机构)具体承办工伤保险事务。”柳河县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具有给付工伤保险待遇的职责。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一条的规定：“为了保障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的职工获得医疗救治和经济补偿，促进工伤预防和职业康复，分散用人单位的工伤风险，制定本条例。”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基金会、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等组织和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以下称用人单位）应当依照本条例规定参加工伤保险，为本单位全部职工或者雇工（以下称职工）缴纳工伤保险费。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基金会、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等组织的职工和个体工商户的雇工，均有依照本条例的规定享受工伤保险待遇的权利。”《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执行<工伤保险条例>若干问题的意见（二）》第二条第二款规定：“用人单位招用已经达到、超过法定退休年龄或已经领取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人员，在用工期间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或患职业病的，如招用单位已按项目参保等方式为其缴纳工伤保险费的，应适用《工伤保险条例》。”《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关于离退休人员与现工作单位之间是否构成劳动关系以及工作时间内受伤是否适用<工伤保险条例>问题的答复》中指出：“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二条、第六十一条等有关规定，离退休人员受聘于现工作单位，现工作单位已经为其缴纳了工伤保险费，其在受聘期间因工作受到事故伤害的，应当适用《工伤保险条例》的有关规定处理。”根据上述规定，工伤保险意在保障工伤职工获得医疗救治和经济补偿，促进工伤预防和职业康复，分散用人单位的工伤风险。缴纳工伤保险费是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享受工伤保险待遇是工伤职工的法定权利，且并未排除用人单位为超退休年龄人员参加工伤保险的权利。

本案中，申请人虽已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但XX钙业为申请人缴纳了工伤保险，社保部门接受了超龄人员继续参加工伤保险，并收取了工伤保险费，虽在后期对申请人的工伤保险进行了退费，但申请人在事故发生时，处于工伤保险期间，并经程序确定为工伤及八级伤残。根据保险权利义务对等原则，亦基于工伤保险中对企业及职工信赖利益的保护，用人单位已为职工缴纳了工伤保险费的，应适用《工伤保险条例》，故申请人的工伤待遇应从工伤保险基金支付。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本机关决定如下：

1.撤销柳河县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关于张XX工伤保险待遇给付请求的答复，责令被申请人在二十日内针对申请人的工伤保险给付请求重新作出处理；2.驳回申请人的其他复议请求。
申请人如对本决定不服，可以自接到本决定之日起15日内，向柳河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2025年10月15日


